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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　對照表的問答

其一　　寫文時的思路。

1. 全文的主旨與中心思想。

好的，所以，您是為了描寫『防狼術』這個梗而撰寫整篇文。

這點上沒有疑慮。

2. 各個橋段的先後順序。

‧ 選擇改變走向的原因。

‧ 主要雷同橋段防狼術的構思時間點、動機與其矛盾解釋

這是我上回提出的兩點條列，但由於您的回答整個打散，故於下重新分割整理。
( 1 )　時間的矛盾點

您有關於時間的矛盾點說明完全偏離焦點。

其一，無論您的電腦時間設定正確與否，都不會影響到鮮網的顯示。
　　　這點同盟已經代為實驗過了。

其二，整理中所引述的所有資料，除了純樣同意改變走向的部份以外，都是由泡樣提供的。

　　　也就是說，除了該處的時間須提早一個小時外，其他時間都沒有問題。

換言之，有關於鮮網部分的時間點矛盾，您根本沒有回答到。
（請參閱上一篇同盟的WORD檔。）

請重新針對您避過不答的地方做解說，謝謝。

（２）　對話紀錄的矛盾點

關於防狼術的睡前構思時間應為8/2日晚間而非8/3日晚間這點，是我的疏忽，謹此致上歉意。

以下彙整將根據您的最新解釋與會議資料作詢問。

根據您的說法，促使您決定改變走向的梗是「僕之契約」，但隨後想起曾看過類似的文，於是又將主旨改為「防狼術」。這兩個過程都發生在8/3日清晨。（起碼在您確認點文的8/3/2008 2:58:00 PM之後），8/3日下午三點五十八分正式通知純樣。

以下是相關資料。

※　僕之契約

幽 (2008/8/30 下午 10:49:20):首先，是純純寫的點文

　　　　　　　　　　　　　我本來想用〝樸之契約‘這守哥來餓搞

　　　　　　　　　　　　　但我某天逛鮮鮮時看到有人寫過類似的東西鎖以作罷

　　　　　　　　　　　　　ˋ來我想很久

　　　　　　　　　　　　　就想到要讓骸吃庫洛姆豆腐

　　　　　　　　　　　　　而且庫洛姆又常常被騙

　　　　　　　　　　　　　ˇ以我才弄出這種骸教庫洛姆防狼術的情景

※　防狼術

友人Ａ (2008/8/30 下午 10:23:06): 你說你的梗是你想的？

幽 (2008/8/30 下午 10:23:13): 對

友人Ａ (2008/8/30 下午 10:23:32): 可是你前面有說那是別人點的ˋ然後你在床上想到的˙˙

　　　　　　　　　　　　　　　 敢問這是什麼意思呢˙˙？

幽 (2008/8/30 下午 10:24:00): 因為他點文，說走向隨便，於是那天我睡覺前想的
※　改變走向

友人Ａ (2008/8/30 下午 10:56:18): （既然點文的人說要先悲後甜，那幹麻又要歡樂呢？（望））

幽 (2008/8/30 下午 10:56:32): 因為後來我跟純純談過

幽 (2008/8/30 下午 10:56:49): 她後來就說隨我意

（後補上當時對話）

幽貓 (2008/8/3 下午 04:41:04): 對了純 

純 純 (2008/8/3 下午 04:41:08): 嗯？ 

幽貓 (2008/8/3 下午 04:41:19): 你得文我要惡搞掉了喔 

　　　　　　　　　　　　　　我要讓鳳梨夫妻檔嗨起來

純 純 (2008/8/3 下午 04:41:37): ＯＫ 

　　　　　　　　　　　　　　　＝ˇ＝ 純 純

這裡有兩個疑點。

（ 1 ）　根據您的說法，『因僕之契約而決定改變走向』、『發現文章撞梗』、『於是改成防狼術』是在一個晚上發生的過程，然而，您並沒有解釋到我上次所提出的，關於某天的疑點。

※　我本來想用〝樸之契約‘這守哥來餓搞

　　但我某天逛鮮鮮時看到有人寫過類似的東西鎖以作罷

　　ˋ來我想很久

　　這句話透露出兩個資訊：您捨棄僕之契約的時間與動機。

　　時間是『我某天逛鮮鮮的時候』、動機是『看到有人寫過類似的東西鎖以作罷』。

　　──於是，捨棄僕之契約的時間點，根本上就與您『睡前突然想到』的敘述嚴重矛盾。

（ 2 ）　根據您的最新解釋，順序應是點悲文(  8/3 凌晨 )＝＞因僕之契約而決定改變走向(  8/3　凌晨睡前 )　＝＞　將僕之契約改為防狼術( 同樣是8/3　凌晨睡前 )　＝＞　通知純樣更改走向　（ 8/3　四點 ）

在同一篇解釋內文中，您卻做出了這樣的發言。

※　不過這件事情我沒跟純純說，因為我覺得搞笑文跟甜文之間的差距並沒有很大，沒有告知的必要性，再者則是因為我嫌麻煩。我們都很忙，很少遇到彼此，我想想就讓它去好了。因為至少不是像悲文和甜文那樣的差距，不告知應該也不會怎麼樣。於是我告訴純純說我想換掉走向：我說要把文惡搞掉，讓鳳梨夫婦嗨起來。
　　──這很明顯地與之前的順序徹底矛盾。

　　事實上您上頭的解釋邏輯完全混亂，我無法從中得出任何可信的資訊。
　　其一、您通知純樣悲文更改為甜文的時間點在撤換僕之契約後，何來『不過這件事情我沒跟純純說』之說。您所謂『我說要把文惡搞掉，讓鳳梨夫婦嗨起來。』的敘述，根本是在已經決定要使用防狼術──您所認知的甜文──之後的事。

　　其二、前面您花了很大的篇幅解釋為何不告知，卻在最後天外飛來一筆，說『於是我告訴純純說我想換掉走向』。您用了於是這個詞，我卻看不出來這前後有任何的因果關係。既然有時間告知，又哪來的『我們都很忙，很少遇到彼此，我想想就讓它去好了。』

　　這部份的解釋您回答的漏洞百出，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從這段解釋相信您的誠意與清白。

3. 各個橋段的先後順序。

　　您似乎沒有看懂的我的意思。

　　我要求的是您的『詳細構思過程』，易言之，我要的是這篇文章如何形成、如何編修、如何刪定與添加的詳細解說。哪個橋段最早出來，接著為了營造什麼氣氛又考慮過哪些點子，選擇現有的動機是什麼；整篇的雛型為何，哪些句子是添加的、哪些句子曾經被刪減過──我方需要參考的是整篇文成型的完整歷程。

　　我列出的三大點之後都有敘述相關的來龍去脈哪裡疊合哪裡過度雷同，而您卻只針對我的大標題回應，模式仍然是我說一句您答一句，各個解釋支離破碎得無法串接。
　　既然您的確有在校對時添加部份句子與橋段，就代表您這篇文並不是全靠著直覺直接打下來的一體成型的。您用直覺與靈感簡單帶過所有的雷同，讓我感覺自己非常的不被尊重與自討苦吃。若這樣的解釋真能說服原作者與鮮網，我又何必在這裡打這麼長的整理為您提供意見。

　　請仔細閱讀我上篇的整理，綜合您歷來的所有解釋，完整地解釋一次。

　　現有的解釋過於零散，我想整理的義務在您，不在我。
第二部分　－　被舉發當時反應
既然您合併了其一與其二，那麼我在此就直接合併起來吧。

其一　接獲鮮網通知後的處理
對不起，請容許我再貼一次鮮網的通知。

「（略）最近有人檢舉貴專欄有抄襲事宜，經過編輯確認後，文章內容確實是跟被盜文的文章相同，請鮮作家E-MAIL給網管（anozovy@myfreshnet.com），作出說明。如三天後，鮮作家未撤文以及公開說明，則鮮網將自動刪除你的專欄與會員帳號。（略）」

鮮網這邊明明是先通知，並沒完全打死是抄襲，您為何要一口咬定對方不肯相信。

鮮網處理的抄襲案件相較於同盟多上太多，還被指控方清白的案例也不是沒有，事實上，判斷有無抄襲是他們的責任，也是他們的專業所在。
您說鮮網沒有時間幫您處理，那之前那些事件是什麼？我的幻覺嗎？
我在上篇的整理中已經說過，『您在8/30的會客室對談中，對兩篇文相似的地方做出了相當大篇幅的解釋。既然您在打出解釋時，認為這些話應該具有被泡樣取信的可信度，沒道理不向鮮網網管提出說明，據以力爭。』您用鮮鮮系統太過忙碌制式這種解釋，根本完全不合理。
不是瘋狂認錯貶低自己就能取信於人，您這一整段還是完全沒有回答到重點。

一整大段的鮮網大前提就已經有問題，要我怎麼回應後頭跟著連坐的部份。

最後，您貼了給鮮網的信，卻沒有給我截圖跟時間點。

……嗯、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既然您連這種事都需要我提醒，我在此再次強調。

『所有的相關資料都請附上時間點與截圖作為證據。』

最後。關於那兩個小時的思考歷程，您非常乾脆地跳過了。
（請參閱上一篇同盟的WORD檔。）

……請補上，謝謝。

其二　友人事件
所以根據您的說法：「在還情緒失控的時候對泡泡樣使用原作者，消氣了就直稱泡泡，對同盟使用全名，很合理。」

對不起，我無法理解這個邏輯。

首先，您完全沒回答到『當時為何不使用不滅泡泡之全稱』這點。既然您認為不滅泡泡的稱謂相對正式，也在先前的會客室聲明中使用過，『因為沒有其他稱呼而使用原作者這個稱謂』的說法根本還是不合理。又，您既然是在自認自己沒抄襲還被圍剿的情況下回留言，又怎麼會棄不滅泡泡的正式稱謂不用，改而使用自打嘴巴的『原作者』？

這部分我的回覆和上篇幾乎一模一樣。

您打算讓我重覆同樣的疑問幾次？

第三部分　－　命名問題
其一。我無法理解所謂的失去爆點是什麼。

　　　文中六道骸教導的顯而易見就是防身術，『防身術』這個詞彙本身的爆點在於？您說爆點，我同意，但爆點不是在於『狼』這個字嗎。若您認為讀者看到防身術這個詞彙會馬上聯想到防狼術，那動作不也是一樣的？結尾的意義又在於？

其二。我想我的問題是，『您為何使用教導』，而不是『為何不使用教授、教導、教學、指導』。

　　　您針對這四項直接說明，難道是我跟您的電波如此相近，以致於我能列出的同義詞與您所能想到的所有同義詞完全相同？

　　　再次重申，我方要求的是『使用教導這個詞的動機與挑選歷程』，教授、教導、教學、指導，只是我方所舉的例子，所以請不要直接拿來用。
　　　您說教導出現在文中，可以。但以上那些累贅的疑點是什麼、我要的挑選歷程又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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